附件3：

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学生公寓文明卫生管理规定

为创造一个整洁、舒适、优美的学习环境，树立大学生的良好形象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1、卫生管理范围：地面、桌面、床铺、阳台、卫生间、寝室外对应走廊、过道等区域；

2、宿舍卫生标准：门窗无浮尘、地面无杂物、墙壁无蜘蛛网、书桌物品摆放整齐、厕所（墙壁、地面和便池）无污垢、室内无异味；

3、宿舍卫生、宿舍内务整理实行寝室责任制，寝室长和当日值日人员为共同责任人，有义务督促寝室成员保持寝室内务整洁、干净；

4、宿舍门后张贴违规物品清单、每周值日人员表；

5、保护寝室公共财产，不得故意损坏，禁止在墙上胡乱涂鸦或张贴不文明用语；

6、不得在走廊等公共地方摆放寝室内部物品；

7、寝室门口不得堆放垃圾，若提醒不改者，则向宿舍管理员申请断电处理；

8、严禁在寝室开设商店、张贴小广告或从事任何商业活动；

9、严禁在寝室喂养宠物；

10、不抽烟、不喝酒、早睡早起、相互尊重，争做文明寝室；

11、寝室需保持整洁、卫生，公寓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每周公示优秀寝室和脏乱差寝室名单。若连续两周（次）列为脏、乱、差寝室，予以全院通报批评，一月超过三次或一学期超过五次的寝室，取消寝室所有成员本年度奖助学金、评奖、评优、入党资格。

以上规定解释权归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学生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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